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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号）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２５８

号文核准 （核准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募

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正式生效。本基金为交易型上市开放式指

数基金。

重要提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或“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

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

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 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

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

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

值表现数据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杨鶤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２．５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沈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６９９９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１９９８

］

２６

号文批准设立。目前公司股东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４９％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

２５％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璟安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上海盛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丰益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

２％

。 注册资本为

２．５

亿

元人民币。

公司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金资产的运作、确定

基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原则。

公司下设十七个直属部门和两大销售业务体系，分别是：研究部、特定资产管

理部、交易部、固定收益部、股票投资部、国际投资部、产品规划部、市场部、基金运

作部、董事长办公室、总裁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监察法律部、

风险管理部、宏观策略部、零售业务体系和机构业务体系。 研究部负责完成对宏观

经济、投资策略、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的研究。 特定资产管理部负责特定资产的管

理和客户咨询服务。 交易部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交易指令并进行交易分析和交易

监督。 固定收益部负责进行固定收益证券的研究、选择和组合管理。 股票投资部负

责进行股票选择和组合管理。国际投资部负责公司海外投资业务。产品规划部负责

新产品设计、新产品报批、主管部门沟通维护、产品维护以及年金方案设计与精算

等企业年金咨询工作。 市场部负责基金营销策划、品牌推广等工作。 基金运作部负

责基金会计和基金注册登记等业务。 董事长办公室专门负责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各项会务工作。 总裁办公室专门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研

究、行政后勤支持、会议及文件管理、公司文化建设、外事活动管理、档案管理及工

会工作。 人力资源部负责公司的人员招聘、培训发展、薪酬福利、绩效评估、员工沟

通、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工作。 财务部负责公司预算管理、财务核算、成本控制、财务

分析等工作。信息技术部负责信息系统开发、网络运行及维护、

ＩＴ

系统安全及数据备

份等工作。 监察法律部负责对公司投资决策、基金运作、内部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

进行监察，并向公司管理层和有关机构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意见和建议。 风险管

理部负责建立和完善公司投资风险管理制度与流程， 组织实施公司投资风险管理

与绩效分析工作，确保公司各类投资风险得到良好监督与控制。 宏观策略部负责国

内外宏观经济研究，并提供针对性的投资策略。 零售业务下辖零售区域、客户服务

中心、电子商务部，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的零售客户、渠道销售、直销运作和服务工

作。 其中，零售区域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零售客户的渠道销售和服务。 客户服务中

心负责零售客户的服务和咨询工作。 电子商务部负责公司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各

部门使用公司官方网站营销资源的归口管理和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平台的建设与管

理工作。机构业务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机构客户销售和服务工作。机构业务下辖

养老金业务部、战略客户部、机构理财部

－

上海、机构理财部

－

南方和券商业务部。 养

老金业务部负责养老金业务的研究、拓展和服务等工作。 战略客户部负责北方地区

由国资委和财政部直接管辖企业以及该区域机构客户的销售与服务工作。 机构理

财部

－

上海和机构理财部

－

南方分别主要负责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以及其他指定区

域的机构客户销售与服务工作。券商业务部负责券商渠道的开拓和销售服务。另设

非独立核算盈亏的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沈阳分公司、郑州分公司和成都分公

司，分别负责对驻京、沪、沈阳、郑州和成都人员日常行政管理和对赴京、沪、沈阳、

郑州和成都处理公务人员给予协助。 此外，还设有全资子公司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及境外子公司：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总人数

３６５

人，其中研究员和基金经理超过

９３％

拥

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公司已经建立健全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内部监察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人事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员工行为准则等公司管理制度体系。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杨鶤女士，硕士，董事长，深圳市五届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常

务理事。

１９８３

年起历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银集团经济研

究部副研究员；招商银行证券部总经理；深圳中大投资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长

盛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中信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招商银行独立董事；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代总经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何宝先生，博士，董事。

１９９８

年起曾先后在上海飞机制造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

会投资部、中国投资公司投资部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现任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丁安华先生，硕士，董事，

１９８４

年起，历任交通部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华南理

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美国） 波尔亚太有限公司和

Ｆｒｅｍｏ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管理人

员、 加拿大皇家银行投资经理；

２００１

年起历任招商局集团业务开发部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企业规划部副总经理、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招商局集团（香港）董事、招商

银行董事、招商证券董事。 现任招商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任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王金宝先生，硕士，董事。

１９８８

年起在上海同济大学数学系工作，任教师。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进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上海澳门路营业部总经理、上海地区总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股

票销售交易部总经理。 现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机构业务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桑自国先生，博士后，董事。

１９９３

年起历任山东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中经

信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中经证券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永汇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会董事。

陈小鲁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６８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

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７９

年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参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起，任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姚钢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８５

年起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讲师、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所微观研究室主任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海

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证券业务部副总经理、汇通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理、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

何迪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７１

年起，先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器件厂、北京东城区

电子仪器一厂、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鲁

津斯学会、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今任瑞士银行投资银行部副

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何迪先生建立了资助、支持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领域中长

期问题研究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博源基金会”，并担任该基金会总干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车晓昕女士，硕士，监事。

１９８３

年起历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助教、讲师、珠

海证券有限公司经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现任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会监事。

彭毛字先生，学士，监事。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起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农贷部国营农业

信贷处科员、副处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发信贷部扶贫信贷处处长，中国农业银

行信贷管理三部扶贫贷款管理处处长，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项目评估部副总经理、金

桥金融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先后任评估咨询部副总经理，债权管理部（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南宁办事处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监察审计部（纪委办公室）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兼任新疆

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控股

子公司专职监事（总经理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赵兴利先生，硕士，监事。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５

年就职于天津港务局计财处。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先后任天津港贸易公司财务科科长、天津港货运公司会计主管、华夏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天津港财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筹备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天津港（集团）有限

公司金融事业部副部长。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杨林峰先生，硕士，监事。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就职于国家纺织工业部，

１９９２

年起历任华

源集团控股之上市公司董秘、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上海市国资委直属上海大

盛资产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盛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郑波先生，博士，监事。

２００１

年起先后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总公司、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任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林琦先生，硕士，监事。

１９９８

年起历任南天信息系统集成公司任软件工程师、北

京万豪力霸电子科技公司任技术经理、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ＭＩＳ

系统分析员、东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 现

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会监事。

３

、公司高管人员

杨鶤女士，简历同上。

王德英先生，硕士，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起先后任北京清华计算机公司开发部经

理、清华紫光股份公司

ＣＡＤ

与信息事业部工作。

２０００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行政管理部副经理，电脑部副经理及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良泓先生，

ＣＦＡ

，

ＭＢＡ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起先后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

技上海投资公司、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管理工

作。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社保股票基金经理，特定资产高级

投资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兼特定资产高级投资经理、社保股票基金经理。 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任特定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特定资产高级投资经理、社保股票基金经

理。

李志惠先生，经济学博士，副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起先后在深圳市住宅局房改

处、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城市研究处、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行政与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裁办公室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机构业务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邵凯先生，经济学硕士，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河北省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从事投资管理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债券组合经理

助理、债券组合经理、社保债券基金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兼社保债券基

金基金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固定收益投资总监、社保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孙麒清女士，商法学硕士，督察长。曾供职于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

２００２

年加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监察法律部法律顾问，现任公司督察长兼监察法律部

总经理。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方维玲女士，硕士。 曾先后在云南大学、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湘财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海口营业部、北京玖方量子软件技术公司任职。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入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小组金融工程师、数量化投资部副总经理、产品规

划部总经理、股票投资部

ＥＴＦ

及量化投资组投资经理、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基金及其

联接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和博时上证自然资

源

ＥＴＦ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基金及其联接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至今）。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

张晓军先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王政先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担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委员：邵凯、董良泓、温宇峰、魏凤春、邓晓峰、王红欣、姜文涛、黄健斌。

邵凯先生，简历同上。

董良泓先生，简历同上。

温宇峰先生，硕士。

１９９４

年起先后在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中银国际控股公司、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

Ｐｒ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从事投资、研究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股票投资部成长组投资总监，博时裕隆封闭基金、博时价值增长混合基金和博

时价值增长贰号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魏凤春先生，经济学博士。

１９９３

年起先后在山东经济学院、江南证券、清华大

学、江南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正式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宏观策略部总经理。

邓晓峰先生，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深圳市银业工贸有限公司任工

程师。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清华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股票

投资部单独账户小组基金经理助理、社保股票基金经理、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ＬＯＦ

）

基金经理。现任股票投资部总经理、价值组投资总监，兼任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ＬＯＦ

）

基金经理、社保股票基金基金经理。

王红欣先生， 耶鲁大学国际金融博士。

１９９４

年起先后在

ＲＸＲ

期货管理公司、

Ａｅｌｔｕｓ

投资管理公司、

Ｐｕｔｎａｍ

投资公司、

Ａｃａｄｉａｎ

资产管理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股票投资部

ＥＴＦ

及量化投资组投资总监。

姜文涛先生，经济学硕士。

１９９８

年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博时平

衡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 现任股票投资部混合组投资总监、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经理、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

黄健斌先生，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５

年起先后在广发证券有限公司工、广发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 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工作。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历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博时平衡配置混合

型基金经理、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基金经理兼社保组合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副总

经理，兼任高级投资经理、社保组合基金经理。 现任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兼任高级投

资经理、社保组合基金经理。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田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 其前身 “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

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

立， 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中国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中国四大商业

银行中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

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包

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资产总额

１３９

，

７２８．２８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１３．７７％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

１

，

９３６．０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２６％

。

年化资产回报率为

１．４７％

，年化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１．９８％

。 利息净收入

３５３２．０２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９７％

。净利差为

２．５８％

，净利息收益率为

２．７５％

，均较上年同期

提高

０．０１

个百分点。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９６２．１８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１％

。

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内地设有

１．４

万余个分支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

福、约翰内斯堡、东京、首尔、纽约、胡志明市、悉尼、墨尔本设有分行，在莫斯科、台

北设有代表处，海外机构已覆盖到全球

１３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在全球主要金

融中心的网络布局，

２４

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力和基本服务架构已初步形成。 中国建

设银行筹建、设立村镇银行

２６

家，拥有建行亚洲、建银国际，建行伦敦、建信基金、建

信金融租赁、建信信托、建信人寿、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多家子公司，为客户提供一

体化全面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２０１２

年，本集团各方面良好表现，得到市场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先后荣获国

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３０

多个重要奖项。 在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发

布的“世界银行品牌

５００

强”以及

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

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最佳品牌”中，位列

中国银行业首位；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５００

强排名”中列第

７７

位，较上年上升

３１

位。 此外，本集团还荣获了国内外重要机构授予的包括公司治理、中小企业服务、私

人银行、现金管理、托管、投行、投资者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的多个专项奖。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处、基金市场处、证券保险资

产市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核算处、清算处、监督稽核处、涉外资

产核算团队、养老金托管处、托管业务系统规划与管理团队、上海备份中心等

１２

个

职能处室、团队，现有员工

２１０

人。 自

２００７

年起，托管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

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广东省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计结算、营运

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

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

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

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郑绍平，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委托

代理部，长期从事客户服务、信贷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

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

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

各项职责， 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

务。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

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

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 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

之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２８５

只证券投资基金。建设银行专

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中国建设银行在

２００５

年及自

２００９

年起连续四年被国际权威杂志 《全球托管人》 评为 “中国最佳托管银

行”，在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连续被《财资》杂志评为“国内最佳托管银行”奖，并获和讯

网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和境内权威经济媒体《每日经

济观察》

２０１２

年度“最佳基金托管银行”奖。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１．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简称“一级交易商”）

（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２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３９

、

４１

、

４２

、

４３

、

４４

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路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２７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７２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９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黄维琳、曹晔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１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婷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２０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４

）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姚锋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０８７７１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庞晓芸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６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１７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联系人：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３１０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８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高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１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０８１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９５５２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０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楼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毛亚莉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８８９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１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４８９０６１８ ４８９０１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２４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１６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徐轶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２３５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１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３６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３３６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５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

、

０２

、

０３

、

０５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５

、

１６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２６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袁月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６６５９３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７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

１８３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

１８３２

室

法定代表人：章星

联系人：陈冰冰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０４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ｈｓｌ．ｃｎ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经纪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所有证券公司。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发售本基

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陈龙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８７６７４１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０３１１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９０６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７６８００

联系人：黄伟民

经办律师：黄伟民、陈周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机构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交易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成份

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为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可能会少量投资于新股、债券及中国证

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八、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 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

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因特殊情况（如流动性不足等）导致本基金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

理人将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的替代。

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相应程序后可以使用相关金融

衍生工具，以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但基金管理人使用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必

须是以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缩小跟踪误差等为目的，而非用于投机或用

作杠杆工具放大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

产的决策依据。

（二）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

会负责做出有关标的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基金组合重大调整的决策，以及其

他单项投资的重大决策。 基金经理负责做出日常标的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

构建、组合调整及基金每日申购赎回清单的编制等决策。

（三）投资管理程序

研究、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组合监控与调整各环节

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１．

研究。 基金管理人的研究部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整合外部信息包括券商

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开展标的指数跟踪、成份股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搜

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并撰写相关的研究报告，作为本

基金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２．

投资决策。 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研究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

或遇重大事件时临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议，对相关事项做出决策。 基金经理根据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做出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３．

组合构建。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

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

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追求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度最小化的前提下，基金

经理可采取适当的方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４．

交易执行。 基金管理人的交易部负责本基金的具体交易执行，交易部同时履

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５．

投资绩效评估。 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和不定期对本基金的投资绩效进行评估，

并撰写相关的绩效评估报告，确认基金组合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投资策略是否成

功，并对基金组合误差的来源进行归因分析等。 基金经理依据绩效评估报告总结或

检讨以往的投资策略，如果需要，亦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调整。

６．

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的每日变动情况，结合成份股等的

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及基金投资绩效评估

结果等，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基金实

际投资的需要，有权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将调整内容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即上证超级大盘指数。 该指数属于价格指

数。

如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变更或停止上证超级大盘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或者上

证超级大盘指数被其他指数所替代， 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上证

超级大盘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

更适合于本基金投资的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在

履行适当程序后，有权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相应地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

币市场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开放式基金。

本基金为被动式投资的股票型指数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策略，跟踪上证超

级大盘指数，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博时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９７５，７９８，５２９．０１ ９９．８９

其中

：

股票

９７５，７９８，５２９．０１ ９９．８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０８，０４４．４４ ０．１１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７８８．１１ ０．００

７

合计

９７６，９０９，３６１．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２３９，０５８，９２６．９４ ２４．４９

Ｃ

制造业

２６９，３４２，８９０．６６ ２７．６０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４５，１９９，１０７．２６ ４．６３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５６，０４４，２４９．１０ ５．７４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５０，７４１，７５５．５５ ５．２０

Ｊ

金融业

３１５，４１１，５９９．５０ ３２．３２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９７５，７９８，５２９．０１ ９９．９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８，１９３，０１２ ７８，９８０，６３５．６８ ８．０９

２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６，８７１，３５３ ６９，６０６，８０５．８９ ７．１３

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３，９７９，２９８ ６８，８４１，８５５．４０ ７．０５

４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７，５２２，７１８ ５６，０４４，２４９．１０ ５．７４

５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７，４２１，０３８ ５４，８４１，４７０．８２ ５．６２

６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１４，３７４，４３５ ５０，７４１，７５５．５５ ５．２０

７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４，０５８，０５６ ４９，３８６，５４１．５２ ５．０６

８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４，８９８，６２４ ４９，１８２，１８４．９６ ５．０４

９ ６００３６２

江西铜业

２，１９４，０１７ ４８，６８５，２３７．２３ ４．９９

１０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１６３，４１３ ４８，５９５，７６１．０１ ４．９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

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４１．５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５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４５．００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７８８．１１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自基金合同生效开始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

比较：

期 间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０．６０％ ０．１７％ ３．３６％ ０．９７％ －２．７６％ －０．８０％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５．５８％ １．５２％ －２６．７６％ １．５３％ １．１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８．２８％ １．１３％ －１９．６３％ １．１６％ １．３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７．２８％ １．２７％ １５．２８％ １．２９％ ２．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３．３．３１

－３１．７７％ １．３４％ －３３．８２％ １．３６％ ２．０５％ －０．０２％

注：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上证超级大盘指数。

第十三部分 费用概览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４．

基金收益分配发生的费用；

５．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９．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１０．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１１．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于次

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当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如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于次

月首日

起

２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当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如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

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投资人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交纳一定的

申购、赎回佣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均以份额申请，费用计算公式为：

申购（或赎回）佣金

＝

申购（或赎回）份额

×

佣金比率

本基金申购、赎回佣金由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在投资人申购、赎回确认时收取，

用于市场推广费用、 销售服务费用、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收取的相关费用

等。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

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四

．

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

明书（《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 主要

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二、释义”中，更新了《销售办法》的最新情况；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了

更新；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

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信息；

５．

在“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 更新了申购赎回中现金替代的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内容截

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基金的业绩数据，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８．

在“二十四、其它应披露事项”中披露了报告期内我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与本基金相关的所有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

证监会发［

２００８

］第

３８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ＡＭＡＣ

）基金行业股

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２０１３

］第

１３

号）的有关规定，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对本公司旗

下基金所持有的“沙隆达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采

用中基协

ＡＭＡＣ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 “沙隆达

Ａ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

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关于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部分证券公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林证券、华福证券、华泰证券、广州证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华林证券、华福证券、华泰证券、广州证券代理博时内

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６４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华林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１８８３８８８

， 访问华林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 咨询华福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访问华福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咨询华泰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９７

， 访问华泰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咨询广州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 访问广州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关于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阳）

增加部分证券公司为确权业务受理

机构的公告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６４

）由原裕阳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００００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此原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 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基金

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账户”下，投

资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阳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注册登记机构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

后，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发布公告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原基金裕阳）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为方便投资者办理确权业务，本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新增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华福证券、华泰

证券、广州证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 有关详情请咨询华林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１８８３８８８

，访问华林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咨询华福证券客户服务

热线：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访问华福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咨

询华泰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９７

，访问华泰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咨询

广州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 访问广州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或

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

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上证企债

３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证企债

３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上证企债

３０ＥＴＦ

场内简称 企债

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１２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上证企债

３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证

企债

３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注：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基

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查询其申购结果。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开放时

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３．

日常申购业务

（

１

）申购份额限制

投资人申购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的最小申购单位为

３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实

施

２

日前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２

）申购费率

投资人在申购基金份额时，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标准收取

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

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的最小赎回单位为

３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实

施

２

日前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２

）赎回费率

投资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标准收取

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５．

基金销售机构

（

１

）场内代销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

江）有限责任公司。

（

２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①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提出

投资人须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提出申购、赎

回的申请。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债券和现金。 投

资人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②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投资人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 如投资人未能提供符合要求

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请失败。 如投资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

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

则赎回申请失败。

③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投资人

Ｔ

日申购、赎回成功后，登记机构在

Ｔ

日收市后为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与

组合证券的清算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等的清算，在

Ｔ＋１

日办理现金替代等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Ｔ＋２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

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如果登记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

形，则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进

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日的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告。

３

）其他与申购赎回相关的事项

①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

额及其他对价。 赎回对价是指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

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②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

额确定。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开市前公告。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申

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③

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

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④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

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４

）本基金管理人可依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敬请投资者

留意相关公告。

５

）本公告仅对上证企债

３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和赎

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报》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上的

《上证企债

３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

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６

）有关本基金上市交易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名称变更及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东上海盛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更名为上海盛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丰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丰益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就股东名称变更的相关内容修改《公司章程》，并

将上述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本公司股东名称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